
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昊沿滩晨光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2月 31日，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中昊沿滩晨

光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目单位（中昊

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单位（四川和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及特邀

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

（HJ 705-2020）、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

提出意见如下：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中昊沿滩晨光 110kV变电站主变压器采用户内布置，本期设置 2台主变（主变容量

2×63MVA），为一用一备，终期设置 3台主变（主变容量 3×63MVA），为两用一备；

110kV配电装置采用户内 GIS设备；110kV出线本期 2回，终期 2回，采用电缆出线；

10kV出线本期 20回，终期 36回，采用电缆出线。变电站位于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东侧中部，永久占地面积 3608m2，变电站用地在厂区征地范围内，

不新增占地面积。环保工程方面，变电站配套建设一座容积为 30m3的事故油池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沿滩工业园区内，于 2022年 11月开

工建设，2025年 4月竣工并开始调试，工程及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项

目总投资 391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3.3万元，占总投资的 2.13%。

。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

84 号），本项目不构成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及调试效果

项目在施工期和环境保护调试期间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项目环评报

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有关环境保护措施，执行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采取措施

对施工扰动区域进行了生态环境恢复。

本次验收调查期间，中昊沿滩晨光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本期建设项目的各项环境



保护设施均正常运行。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

根据现场调查，调试期未发现本工程对周边植被、动物活动造成明显影响；施工临

时占地已恢复，本项目运行后未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2）电磁环境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变电站厂界各监测点测得的工频电场强度、工

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及修正值结果均分别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规定的 4000V/m、

0.1mT的验收标准要求。

（3）声环境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的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的昼间、夜间实测值分别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试运

营期间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4）水环境

本项目运行后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日常巡检人员的生活污水

一并送厂区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三

级标准后经污水管网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最终处理达《四川省岷江、沱江流

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中“工业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尾水排入釜溪河。

因此，本项目废水不直接排入地表水环境，不会对地表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5）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调查，变电站投运后，不新增生活垃圾产生量。日常巡检人员的生活垃圾

经统一收集后交环卫部门集中处理。变电站产生的事故油经事故油池收集后暂存于中昊

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废蓄电池暂存

于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五、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

（1）验收结论

中昊沿滩晨光 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在设计、施工和环保设施调试以来，落实

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设计、施工和环保设施调试期均采

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及恢复措施，各项环境质量指标满足相关要求，达

到了环评及其批复文件提出的要求，建议通过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后续要求

1、定期对工程电磁环境、声环境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巡查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长期、稳定、正确发挥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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